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7〕202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响应我区“质量强区”行动，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提升本行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佛山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工作方案》，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4月1日
（联系人：郑佳兴，联系电话：81213205）
 

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市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以质量强区为抓手，强化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提升本行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佛山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工作方案》，我局决定在我区住建系统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是《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工设程质量管理条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重要内涵和目标，也是当前我区住建系统质量安全工作的主要薄弱环节，为此，通过开展“主体责任落实年”一系列活动，切实提高企业尤其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各层级的质量安全意识，督导企业进一步清醒认识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具体内容和要求，建立健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和运行机制，提升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意识，推进企业真正按照“五落实、五到位”（领导机构人员落实、责任体系监管职责落实、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预警防范措施落实、培训教育落实；单位主要负责人认识到位、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履职到位、日常管理与阶段性监督检查到位、隐患排查整改到位、危险源监控到位）要求，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控制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杜绝较大以上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逐年下降。大中型工程和住宅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工程质量常见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广东省级以上的建设工程质量奖项及广东省文明施工示范工地数量逐年增加，建筑市场逐步规范。同时，进一步提高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督导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二、活动范围
以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单位为重点，督促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第三方监测单位、检测机构、预拌（商品）混凝土和预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等生产经营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各项要求。
三、质量安全主体的主要职责及时间安排
（一）质量安全主体的主要职责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主要是指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部门监管责任。
1.政府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抽查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抽查涉及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抽查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抽查责任主体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情况；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等。
2.建设单位及有关人员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按要求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施工许可手续；按照技术标准、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设计单位或者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或者施工作业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压缩定额工期，降低工程质量等。
3.勘察单位及有关人员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提供的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的需要。勘察单位在勘察作业时，应当严格按照操作规程，采取措施保证各类管线、设施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等。
4.设计单位及有关人员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参加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参加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参加工程质量问题处理和质量事故处理，对质量问题、质量事故提出相应技术处理方案。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并对防范安全生产事故提出指导意见；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应当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不得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
5.第三方监测单位及有关人员主要责任和义务：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监测方案和监测报告，并提交工程建设单位，并严格按照监测方案及相关规范的要求进行布点和实施监测，监测过程中应视情况按规范要求提高监测频率。当监测数据超过规定时即进入异常或危险状态,第三方监测单位应立即向有关单位报告等。
6.施工单位及有关人员的主要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质量责任制；建立健全工程项目质量管理体系，确定项目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管理负责人，配备相应数量的职业技术人员；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落实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质量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根据技术标准和工程施工进度，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检，报请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组织工程质量验收；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不得谎报、瞒报质量安全事故；不得挪用安全生产费用；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或者特种作业人员，经安全教育培训或者经考核合格；组织应急演练；不得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
7.监理单位及有关人员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成立项目监理机构，配备相应数量的监理人员；不得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或者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按照技术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参加工程质量验收和工程竣工验收；项目总监按规定组织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等。
8.预拌（商品）混凝土和预拌（商品）砂浆生产单位的主要责任和义务：在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承揽生产业务；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为出厂的预拌（商品）混凝土、预拌（商品）砂浆出具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参加处理相关工程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等。
9.工程质量检测单位的主要责任和义务：在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承揽检测业务；建立检测事项台账，将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检测的不合格事项及时报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不得伪造检测数据，不得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等。
（二）活动时间安排
活动至年底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每季度一个阶段、一个内容。
1.第一阶段，以“主体责任有哪些”为内容。企业依据《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相关规定，制定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清单，明确主体责任具体内容和要求。
一是召开“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动员会，对“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进行宣传发动。
二是企业编制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清单，包括管理各层级质量安全责任清单。
三是开展针对性督导。各镇（街道）、区站督导企业结合实际，编制和完善主体责任清单。
2.第二阶段，以“主体责任怎么落实”为内容。企业在编制主体责任清单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和现有相关制度，制定和完善主体责任清单的落实部门、路径、措施、办法、要求及其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等，建立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规范和标准。
一是企业根据责任清单，按照“五落实、五到位”要求，研究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制度、规范和标准，包括配套的运行保障制度。
二是我局组织相关专家，采取“坐诊、问诊”等形式，开展专题督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标准。
三是我局按照市局研究制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检查考核实施办法。
四是开展专题交流。上半年我局组织一批在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企业负责人，采取现场观摩、专题汇报等形式，对前期工作进行经验交流，进一步推动企业完善责任落实的规范和标准。
3.第三阶段，以“主体责任落实怎么样”为内容。全面清理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状况，推进企业按照新的要求、规范和标准运行。
一是企业集中开展自查自纠，对照新制定的主体责任落实规范标准，全面自查自纠，整改完善相关问题。
二是开展专项检查，我局在企业自查自纠基础上，开展专项检查，制定专项检查方案及配套的检查用表，重点检查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质量安全责任制度的落实情况及质量安全行为的实施情况，大力督导企业规范落实主体责任。检查督导过程中，要积极开展专家“问诊”，帮助企业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同时，通过专项检查，进一步完善管理部门督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相关长效工作机制。
4.第四阶段，以“主体责任落实回头看”为内容。通过“回头看”、活动总结等活动，巩固提升活动成果，企业按要求建立较为规范的主体责任落实制度及其保障体系，管理部门建立行之有效的督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工作机制，建立我区住建系统落实主体责任工作新局面。
一是组织“回头看”，我局组织企业对前期工作情况尤其是新建立的质量安全制度及其运行情况认真评估、分析，进一步查找问题、整改问题，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机制。
二是认真总结，巩固活动成果。我局组织企业在“回头看”基础上，认真总结、固化活动成果，尤其是对照《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要求，规范建立的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体系及其运行机制要进行制度化，确保企业切实、规范落实主体责任。同时，我局要对督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工作制度和机制进行总结，形成制度，切实建立一套督导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三是按照我区在监工程量的相应比例对工程进行抽查。对检查中发现责任落实年活动开展不力、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我局将通过重点通报、列入“黑名单”、挂牌督办、媒体爆光等方式督导企业建立规范主体责任落实机制；对责任落实年活动扎实开展，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到位的企业，我局将进行通报表扬，并进行诚信加分。
抽查同时对我局开展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年活动进行督查，检查我局督导企业开展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年活动情况，重点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专项检查资料以及监督管理职责的履行情况。检查情况全区通报。
四是总结，组织提炼、编制一套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工作制度和监管制度，在全系统推广应用。
四、活动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我局成立“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年”活动领导小组，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组织实施。 
此次活动，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亲自负责，企业必须成立主要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落实活动任务。
（二）强化目标和措施。本活动设定了每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和活动总体目标，务必紧盯目标，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措施，扎实推进落实，确保活动取得成效。每阶段活动结束后要进行阶段性小结，要在认真总结上一阶段工作基础上，认真研究下一阶段工作措施和工作安排，扎实推进落实。要指定专人负责，每个季度要提供工作简报、工作总结及典型经验。
（三）切实抓好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将贯穿整个活动始终，我局要充分利用专家讲座、专家门诊、集中研学、现场交流等各种形式，认真抓好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两个层面的专题教育培训工作，为确保活动成效创造条件。
（四）严格督办落实。我局负责本行政区域活动督办落实，各单位务必强化督办，严格工作纪律和要求，确保每一阶段目标实现。活动期间，我局将开展多种形式的督查督办。
 
